[bookmark: _GoBack]天津市东淀和文安洼、贾口洼蓄滞洪区工程
与安全建设静海区地上物征迁补偿安置
实施方案

为切实做好天津市东淀和文安洼、贾口洼蓄滞洪区工程与安全建设静海区占地红线范围内的地上物征迁补偿安置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天津市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津政规〔2022〕3号）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征迁位置和范围
根据天津市东淀和文安洼、贾口洼蓄滞洪区工程与安全建设需要，涉及台头镇、独流镇、王口镇、子牙镇、梁头镇、静海镇、双塘镇、陈官屯镇、唐官屯镇、沿庄镇、良王庄乡11个乡镇的房屋、构筑物、地上附属物及地下基础设施等，具体范围以市水务局确定的项目征迁范围为准。
二、征迁主体和征迁实施单位
（一）征迁主体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政府
（二）征迁实施单位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政府组织成立天津市东淀和文安洼、贾口洼蓄滞洪区工程与安全建设静海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在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属地乡镇政府及区相关职能部门依据相应职责实施征地拆迁与补偿具体工作。
三、征迁与补偿
（一）征迁时间
自征迁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自然日，下同）内，完成搬迁，并及时兑现补偿。
（二）征迁范围及对象
1．工程实施范围内的各类地上附着物及地下基础设施。
2．凡界定征迁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均应在规定期限内征迁拆除。
3．村民身份、地上物性质和财产情况由所在属地乡镇、村委会和有关行业部门进行认定。
（三）住宅房屋征迁安置补偿标准
1．房屋补偿安置主要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进行。
（1）符合“一户一宅”政策，被征迁户自愿自行安置的，采取货币方式安置。
①村民与所在村委会申请主动退出宅基地并书面承诺的，评估公司对宅基地使用权和地上物等进行价值评估。
②居住正房：以静海镇居住正房9920元/平方米、其他乡镇居住正房9130元/平方米为基准价格，结合正房结构、装修程度据实评估，予以货币补偿。
③居住附属房、附属设施由评估公司按照重置价格据实测量评估，予以货币补偿。
（2）特殊情况确需申请宅基地的按以下方式实施：
符合“一户一宅”政策并要求选择进行宅基地安置的，原则上由属地乡镇、村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调配宅基地，对被征迁人房屋按相同结构房屋重置价格进行评估，据实补偿。
2．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按照以下方式实施：
符合“一户一宅”政策，空闲或房屋坍塌、拆除两年以上未恢复使用的宅基地，由所在村集体按照《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政策问答》有关要求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参照《天津市农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成果》，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对所在村集体予以适当补偿。
3．被征迁房屋为“一户多宅”按以下方式实施：
被征迁房屋为“一户多宅”的，仅对地上物按照重置价格评估补偿，不享受货币安置和宅基地安置政策。
（四）非住宅房屋补偿标准
1．经营性房屋
征迁农村集体土地上企业的建（构）筑物，由第三方评估公司按照重置价格评估，予以货币补偿。企业搬迁和停业损失费，由第三方评估公司据实评估，予以货币补偿[停业损失费不得高于被征迁企业建（构）筑物补偿费总额的10%]。
2．其他类房屋
由第三方评估公司按照重置价格评估，予以货币补偿。
（五）奖补政策
奖补范围为住宅房屋：
1．搬迁费：50元/平方米（正房及附属房总面积）。
2．过渡安置费：9000元/户。
3．搬迁奖励：自被征迁人收到房屋评估分户单之日起，被征迁人的住宅类房屋在5日内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协议，并在以下时间内搬迁完成并交房的，可享受搬迁奖励：
（1）被征迁人在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协议起7日内搬迁完成并交房的，奖励50000元/户。
（2）被征迁人在签订房屋征迁补偿协议起8-15日内搬迁完成并交房的，奖励30000元/户。
（3）逾期未签订合同及逾期未搬迁的不予奖励。
签订协议及搬迁具体时间以当日18时为准（日期计算含签订协议当日）。
（六）其他设施及地上物补偿
参照《天津市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津政规〔2022〕3号）及天津市发展改革委项目批复单价据实予以货币补偿。
四、征迁补偿纠纷处理
（一）被征迁人不得自行拆卸被征迁房屋的建筑构件，包括门窗、暖气片等在内的影响房屋正常使用功能的设施设备，违者照价赔偿；被征迁人隐瞒、虚报、不据实提供情况的，需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损坏的，应当由工程项目实施方及时进行修复，对造成经济损失的给予补偿。
五、其它事项
本《方案》由天津市东淀和文安洼、贾口洼蓄滞洪区工程与安全建设静海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组织实施。
本《方案》及相关未尽事宜，由天津市东淀和文安洼、贾口洼蓄滞洪区工程与安全建设静海区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并负责解释。

附件：征迁范围示意图

